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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o Fleet 服務合約 

客戶同意簽訂本 Fleet 合約 (下稱「本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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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目標 

1.1. 根據本合約之條款和條件，並以客戶支付本文所定價格與其他費用為對價，VOLVO TRU

CKS 將為客戶於 Volvo Connect 指定之車輛2 (下稱「車輛」) 提供下文所述之服務 (下稱「服務」)。 

 服務 

2.1. Volvo 車隊服務包括以下服務：  

(i) 定位 

(ii) 油耗與環境建議； 

(iii) 司機時間； 

(iv) 傳訊； 

(v) 車輛狀態 

(vi) 安全服務  

(vii) 續航里程和路線 

(viii) 能源與環境 

(ix) 充電管理 

(x) 日常檢查 

服務的進一步描述載於沃爾沃互聯 (Volvo Connect)。 

2.2. 為符合適用之安全、法律或規則要求或增加功能，或若對服務之品質或性能無重大影響，

VOLVO TRUCKS 得對服務之提供方式進行必要變更。 

 服務價金 

3.1. 客戶應逐案支付服務費用：  

(i) 作為固定時段之預付款；或  

(ii) 每月根據發票付款 

3.2. 客戶按本合約支付之所有款項應全額付款，不得有任何抵銷、限制或條件，亦不得因反

請求而扣減。  

3.3. 服務的價格將根據 Volvo Connect Digital Service Store上所述的價格 (VOLVO TRUCKS 可能會不時

更新價格，並註明新價格的有效日期)，並且在適用的情況下，扣除客戶與 VOLVO TRUCKS 根據具體情

況商定的折扣。 

3.4. 除價格外，客戶還應支付服務運作所需的軟體和/或硬體升級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電信設

備。  

3.5. 若未於到期時支付本合約下之應付款項，則以不影響 VOLVO TRUCKS 於本合約下之其他

權利為前提，自到期日起至全額付款為止 (包括作成任何判決之前與之後)，該款項應加計利息，利

率等於斯德哥爾摩銀行間拆放利率 (STIBOR) 之 3 個月期利率。  

 預付費訂閱的具體條件 

4.1. 對於固定預付期間內約定有預付款之服務，適用以下條件：  

(i) 要利用預付費期，車輛必須在預付費期開立發票之日起一年內在沃爾沃互聯 (Volvo C

onnect) 上註冊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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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訂閱期間自於 Volvo Connect 註冊車輛後第一天起算。  

(iii) 於預付訂閱期間內，VOLVO TRUCKS 不會就該車輛之訂閱費用向客戶請款。  

(iv) 訂閱費未涵蓋之服務或使用 (例如附加服務) 之相關費用，將向客戶收費並開立請款

單。  

(v) 客戶於預付期間內中斷任何服務，皆不予退款。  如果客戶希望在預付費期間訂閱附

加服務，則附加服務將根據上述第 3 條開立發票。  

(vi) 預付訂閱期滿後，本合約將自動終止。 

(vii) 惟上述規定不影響 VOLVO TRUCKS 根據以下第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條退

款之義務 

 資訊系統 

5.1. 客戶了解，Volvo Group 旗下公司生產、供應或銷售之車輛配備有一個或多個系統，其可

能收集與儲存車輛之資訊 (下稱「資訊系統」)，包括但不限於涉及車輛狀況與性能以及與車輛操控

之資訊 (通稱「車輛資料」)。 客戶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干擾資訊系統之運作。 

5.2. 客戶承認並同意，縱本合約終止或屆滿，VOLVO TRUCKS 亦得： (i) 隨時存取資訊系統 

(包括遠端存取)；(ii) 收集車輛資料；(iii) 將車輛資料儲存於 Volvo Group 之系統；(iv) 使用車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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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戶提供服務，以及用於其內部及其他合理商業目的；(v) 於 Volvo Group 內部以及與特定第三人

共用車輛資料。 

5.3. 客戶應確保其授權之駕駛員或其他個人操作車輛時： (i) 知悉 VOLVO TRUCKS 可能收集、

儲存、使用、共用或以其他方式處理其個人資訊；(ii) 參考或取得適用之 Volvo Group 隱私權聲明之

副本 (可由 https://www.volvogroup.com/en-en/privacy.htm 取得)。 

5.4. 客戶同意，若其出售車輛或以其他方式將車輛所有權轉讓予第三人，將以書面通知 VOLV

O TRUCKS。  

 資料管理合約 

6.1. 客戶承認附件 1 之資料管理合約 (可於 http://tsadp.volvotrucks.com/ 取得) 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並同意該合約之條款適用於本合約下之任何資料處理。 

 期限和終止 

7.1. 本協議的期限自客戶在沃爾沃互聯上接受之日起開始計算。  

7.2. 本協議將持續有效，直至客戶在沃爾沃互聯 (Volvo Connect) 上註銷車輛。 終止日為註銷當

月之末日。  

7.3. 若客戶將車輛之所有權轉讓予第三人，則本合約將自動終止。  

7.4. 若客戶嚴重違反本合約，或破產、進入財產清算程序、與債權人作成任何合約，或發生

效果類似之其他安排或狀況，VOLVO TRUCKS 得立即終止本合約。 

7.5. 沃爾沃卡車可隨時提前六個月發出通知終止本協議。 

7.6. 客戶未能支付本協議項下的任何應付款項屬於根本違約行為，沃爾沃卡車有權立即終止

本協議。 

7.7. 若本合約屆滿或終止，則屆滿或終止之日起適用以下規定： 

(i) 不問終止原因如何，本合約之終止皆不影響客戶或 VOLVO TRUCKS 於終止前產生之

權利、義務與責任。 明示或默示之條件於本合約終止後可繼續有效； 

(ii) 本合約終止後，不問終止原因如何，客戶皆無權要求退還依本合約支付之款項，且

應立即向 VOLVO TRUCKS 支付依本合約應支付之款項； 

(iii) 惟若為固定期間之預付合約，而 VOLVO TRUCKS 大幅縮減該期間內之服務範圍，則 

VOLVO TRUCKS 應補償客戶。 此時，補償金額應根據剩餘期間內減少之服務使用量，按比例

計算，且不包括對客戶之任何其他補償，例如業務損失之成本、費用與損害以及利潤損失。   

 

 客戶之一般責任與義務 

8.1. 客戶應確保所有操作車輛或使用服務之員工或其他人員皆遵守本合約、服務使用條款內

之說明與建議，以及 VOLVO TRUCKS 使用者指南中關於服務之規定。 

8.2. 客戶保證其擁有車輛，或以其他方式具備處分車輛之權利。  

8.3. VOLVO TRUCKS 為車輛提供服務之前提為 VOLVO TRUCKS 已根據本合約收到服務款項，

且客戶已取得使用服務所需之所有設備與軟體。 

8.4. 客戶應確保車輛配備服務可能所需的系統和硬體。 如有疑問，沃爾沃授權經銷商可以根

據需要提供系統。 

https://protect.checkpoint.com/v2/___https:/www.volvogroup.com/en-en/privacy.html___.YzJ1Omxpb25icmlkZ2U6YzpvOjEzYTU3Y2YwNGM2OTI3Y2M4MTgwYjA5ZGY3ODQyNDNhOjY6YjUzMTo5MGQ1Zjk1NDMyZDc4MTgwOTZhMWRkNDQ4ZTYwM2EwNjI4YmUwYjJlNmM1OWJlZTYyYzlkOTcyNjA1ZGNiNjEyOnA6VA
https://protect.checkpoint.com/v2/___http:/tsadp.volvotrucks.com/___.YzJ1Omxpb25icmlkZ2U6YzpvOjEzYTU3Y2YwNGM2OTI3Y2M4MTgwYjA5ZGY3ODQyNDNhOjY6Yzk4YzoxNmE5ZTZiMTU5ZjdkNTE4OGY4YjlkNGMyNDU3NDgyM2MwNDNkMjRhNjRlYmM5NDNkYmZjNmY5YzE0NWY3YTI4OnA6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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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供應 

9.1. Volvo Connect 中的可見資訊將根據以下規定提供予客戶：(a) 一 (1) 年的定位資料；(b) 100 

天的每分鐘定位資料；(c) (至少) 五 (5) 年的數位行車記錄器下載資料；(d) 五 (5) 年的燃料和環境匯

總報告資料；(e) 五 (5) 年的安全服務匯總報告資料；(f) 90 天的資產警示；(g) 180 天的訊息資料 

 責任限制 

10.1. 本條的以下規定反映了協議的範圍和服務的價格。 

10.2. VOLVO TRUCKS 於各日曆季度因索賠而須依本合約負擔之責任總額 (不問透過契約、侵權

行為、過失責任、法令、恢復原狀或其途徑) 最高不得逾客戶於索賠發生之該日曆季度依本合約支

付之總金額。  

10.3. 對於利潤損失、業務損失、浪費之管理時間，或資料重建或恢復成本 (不問為直接或間接

損失，亦不問 VOLVO TRUCKS 是否知悉其可能性)，或對於衍生或間接損失，VOLVO TRUCKS 概

不負責 (不問透過契約、侵權行為、過失責任、法令或其他途徑)。 

10.4. VOLVO TRUCKS 特此於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內，排除所有若不排除，可作有利於客戶之

解釋之明示 (本合約以外) 或默示、法定、慣例或其他條件、保證與規定。 

 不可抗力 

11.1. 若 VOLVO TRUCKS 因無法合理控制及預想之事件 (包括但不限於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包括

但不限於行動資料網路業者)、天災、戰爭、勞資糾紛、抗議、火災、暴風雨、爆炸、恐怖主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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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國家緊急情況) 而不履行或延誤履行本合約，則 VOLVO TRUCKS 無需就不履行或延誤履行本合

約之事或其後果對客戶負責，並有權合理延期履行該義務之時間。 

 通知 

12.1. VOLVO TRUCKS 欲終止本合約時，將發送通知至客戶於 Volvo Connect 註冊之電子郵件地

址。  

12.2. VOLVO TRUCKS 就本合約發布之其他通知，於發布於 Volvo Connect 時視為已妥善送達。 

 其他事項 

13.1. VOLVO TRUCKS 履行所有義務之時間並非本合約要件。 

13.2. 如有任何法院、法庭、行政機關或具管轄權之單位認定本合約有任一條件或部分為非法、

無效或無法執行，則該條款應於必要範圍內自本合約中刪除且無效，並盡可能不修改本合約之其他

條款或部分；本合約之其他條款不受影響，仍具有完整效力。 

13.3. VOLVO TRUCKS 未行使或延遲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救濟，不表示放棄該權利、權力或

救濟，部分行使亦不排除對該權利、權力或救濟之進一步行使。 

13.4. VOLVO TRUCKS 得變更或修訂本合約之條款與條件，此時將提前三個月前通知客戶。 

13.5. 本合約為客戶專屬，未經 VOLVO TRUCKS 之事前書面同意，客戶不得轉讓、委託、授權、

信託或分包其全部或部分權利義務。 

13.6. 本合約包含 VOLVO TRUCKS 與客戶就服務約定之所有條款，取代雙方先前就服務達成之

書面或口頭合約、聲明或理解。  

 準據法與紛爭解決 

14.1. 本合約以瑞典法為準據法並從其解釋，不適用法律衝突原則。  

14.2. 除有一方當事人反對外，因本合約所生或與之相關之紛爭、歧見或主張，或其違反、終

止或無效，應先依《斯德哥爾摩商會調解協會規則》(Rules of the Medi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

hamber of Commerce) 轉介調解。 如有一方當事人反對調解或調解終止，則紛爭應依斯德哥爾摩商會

仲裁院之規則，透過仲裁進行最終解決。 仲裁程序應以英語進行。 仲裁地點為瑞典哥特堡。 但 V

OLVO TRUCKS 有權就專利、商標、工業秘密等工業產權問題向國家法院提起訴訟。 

 

“本合同有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